
证券代码：605122 证券简称：四方新材 公告编号：2024-066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砼磊高新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砼磊高新”），系重庆四方新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提供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900万元，为前次主债务合同到期续
签。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实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0,550万元（含本次担保金
额），在公司年度担保预计范围内。●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单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公司向控股子公司
委派了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等核心管理人员，其资信状况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偿还
债务的能力。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公司于2022年为砼磊高新与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岸支行（以下简称“渝农商行南岸支行”）签订的贷款金额为1,900万元的《银
行综合授信协议》提供担保，公司与渝农商行南岸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由于上述《银行综合授信协议》到期续签，公司及控股股东李德志先生为砼磊高新与渝农商行南
岸支行之间的最高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1,9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砼磊高新少数股东也与渝农
商行南岸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在2024年度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主要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要股东

主营业务

重庆砼磊高新混凝土有限公司

91500108MAABUAH987
2021年7月6日

重庆市经开区广阳镇新六村新房子村民小组

重庆市经开区广阳镇新六村新房子村民小组

张伟

2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持股65%，重庆砼磊混凝土有限公司持有35%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水泥
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
备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年份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审计情况

2023年1-12月/2023年12月31日

914,323,158.90
866,297,070.98
31,216,957.15
661,269,556.86
8,735,171.09

经审计

2024年1-9月/2024年9月30日

847,122,380.01
798,598,988.82
31,540,204.27
280,364,443.14
291,822.78
未经审计

上述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公司

被 担 保
方

砼 磊 高
新

担 保 金
额

1,900
保证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保证期间的主要条款

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叁年或最后一笔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叁年

是 否 提 供 反
担保

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为其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必

要的担保，能够更好的支持控股子公司发展主营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规划。本次担保具
有必要性。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委派了总经理、财务总监等核心管理人员开展相关运营管理工作，日常经营
活动正常开展，其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能力，并且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一同为本次银行贷
款提供担保。因此，本次担保事项公平、对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年度担保额度范围内，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做优做
强主营业务，保障持续、稳健发展。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预计的总额为7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1.60%，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总额为70,0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1.6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40,55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18.31%。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88433 证券简称：华曙高科 公告编号：2024-053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高新产业开发区林语路18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
67

264,470,547
264,470,547
63.9981
63.998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414,168,8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中股份

数为921,322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小曙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调整投资金额与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4,344,044
比例（%）

99.9522

反对

票数

123,702
比例（%）

0.0467

弃权

票数

2,801
比例（%）

0.0011
2、议案名称：关于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4,139,718
比例（%）

99.8749

反对

票数

328,028
比例（%）

0.1240

弃权

票数

2,801
比例（%）

0.0011
3、议案名称：关于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4,139,718
比例（%）

99.8749

反对

票数

328,028
比例（%）

0.1240

弃权

票数

2,801
比例（%）

0.0011
4、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64,132,608
比例（%）

99.8722

反对

票数

335,138
比例（%）

0.1267

弃权

票数

2,801
比例（%）

0.001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XIAOSHU XU（许小曙）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DON BRUCE XU（许多）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侯兴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侯培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朱子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一展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程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264,051,129
264,036,322
264,028,320
264,028,321
264,028,320
264,029,121
264,028,320
264,035,52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8414
99.8358
99.8328
99.8328
99.8328
99.8331
99.8328
99.8355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6、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6.03
6.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谭援强先生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珺女士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吴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李琳女士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264,032,315
264,032,316
264,028,312
264,036,31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8343
99.8343
99.8328
99.835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7、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7.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王晓云女士为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周小红女士为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得票数

264,034,314
264,030,31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8351
99.8335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6.01

6.02

6.03

6.04

议案名称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调整投资金额
与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关于湖南华曙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湖南华曙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的议案

关于选举 XIAOSHU XU
（许小曙）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 于 选 举 DON BRUCEXU（许多）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侯兴旺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侯培林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朱子奇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一展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程杰先生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林先生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谭援强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珺女士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吴宏先生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李琳女士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584,222

16,379,896

16,379,896

16,372,786

16,291,307

16,276,500

16,268,498

16,268,499

16,268,498

16,269,299

16,268,498

16,275,698

16,272,493

16,272,494

16,268,490

16,276,492

比例（%）

99.2430

98.0202

98.0202

97.9777

97.4901

97.4015

97.3536

97.3536

97.3536

97.3584

97.3536

97.3967

97.3775

97.3775

97.3536

97.4015

反对

票数

123,702

328,028

328,028

335,138

比例（%）

0.7402

1.9630

1.9630

2.0055

弃权

票数

2,801

2,801

2,801

2,801

比例（%）

0.0168

0.0168

0.0168

0.016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议案3、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至议案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琳凯、达代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88433 证券简称：华曙高科 公告编号：2024-054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4年 11月 11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要求。本次应出席会议监

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全体监事推举的监事李昕彦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已换届完成，同意选举李昕彦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昕彦女士简历详见于2024年10月26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湖南

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特此公告。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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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以及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于2024年10月

25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届监事会。上

述董事、监事任期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202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XIAOSHU
XU（许小曙）先生、DON BRUCE XU（许多）先生、侯兴旺先生、侯培林先生、朱子奇先生、刘一展先生、

程杰先生、徐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谭援强先生、张珺女士、吴宏先生、李琳女

士（会计专业人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自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XIAOSHU XU（许小曙）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3年，自本

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

202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

具体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

许小曙、侯培林、吴宏

李琳、许小曙、张珺

张珺、吴宏、侯培林

谭援强、吴宏、刘一展

主任委员（召集人）

许小曙

李琳

张珺

谭援强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公司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

立董事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委员

均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监事选举情况

2024年 10月 25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昕彦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202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王晓云女

士、周小红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上述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

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李昕彦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3年，自本次监事会会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和《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议案》，同意聘任侯培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DON BRUCE XU（许多）先生、刘一展先生、程杰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一展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钟青兰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见

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刘一展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具备履行职责所

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其任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

上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四、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聘任易钧栎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易钧栎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

格证书，具备岗位职责所要求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其简历详见附

件。

五、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高新产业开发区林语路181号

电话：0731-88125688
邮箱：fsir@farsoon.com
特此公告。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附件：

钟青兰女士：1984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2005年7月至2015年4月，历任迪欧咖啡餐饮集团会计、东莞市景宏塑胶模具有限公司会计主管、湖

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管；2018年12月至今，任深圳市华曙三维打印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2021年4月至今，任湖南华曙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2015年5月至今，先后担任公司

财务经理、财务总监。

钟青兰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42,468股，通过枝江市顾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

名：寿光市华韵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泰华曙高科家园1号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16,165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858,633股，持股比例0.2073%。钟青兰女士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钟青兰女士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

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易钧栎女士：199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2014年9月至2021年

7月，历任深圳华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法务助理、深圳市鑫益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法

务专员、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专员。2021年8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易钧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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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4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公司内部制度的有关

规定，公司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

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即2024年

4月 27日至 2024年 10月 26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进行了自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向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提交了查询申请，并由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

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内，所有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及实施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

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

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

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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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及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归属、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原因导致其最终持有的股份低于5%。不触及要约
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聂水斌（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02,282股，通
过持有南京盛世海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7,715,897股，持股比例
从本次权益变动前的5.9590%减少至4.1435%。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有关权益

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聂水斌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441225197604******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2022年1月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信息披露义
务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050,525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0.5253%。本次减持
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10,867,4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4337%。

2、2022年8月4日，公司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并完成股份登记，
信息披露义务人归属限制性股票 45,000股，公司股本总数由 200,000,000股增加至 201,726,500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海目星激光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6）。本次归属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10,912,472股，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至5.4095%。

3、2023年2月1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暨提前终止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07）。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799,093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0.3961%。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10,113,3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0134%。

4、2023年9月14日公司完成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
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并完成股份登记，信息披露义务人归属限制性股票45,000股，公司股本总数由
201,726,500股增加至 203,962,000股。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年 9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本次
归属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10,158,379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4.9805%。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4年 6月 1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901号文），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注册申请。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40,000,000股已于2024年8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03,962,000股增加至
243,962,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
告编号：2024-063）。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不变，比例被动稀释至4.1639%。

6、2024年9月23日公司完成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
予第二个归属期归属并完成股份登记，信息披露义务人归属限制性股票60,000股，公司股本总数由
243,962,000股增加至 246,604,600股。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本次
归属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10,218,379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4.1436%。

7、2024年 10月 1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海目星激光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减持公司股份
数量不超过2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811%。

8、2024年11月1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0001%。由于本次减持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比例被动降至5%以下，本次为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降至5%以下后的首次主动减持，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法编制并于同日披露了《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202,100股，通过持有南京盛世海康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715,897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917,997股，占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200,000,000股的5.959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02,282股，通过持有南京盛世海康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715,897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218,179股，占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总股本246,604,600股的4.1435%。

具体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聂
水
斌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减
持

股权激励实
施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减
持

股权激励实
施被动稀释

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被

动稀释

股权激励实
施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减
持

变动日期

2021/11/1
～2022/1/28
2022/8/4

2023/2/13～2023/2/16
2023/9/14

2024/8/29

2024/9/27
2024/11/11

股份性质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 股 数 量
（股）

11,917,997
10,867,472
10,912,472
10,113,379

10,158,379

10,158,379
10,218,379

持股比例

5.9590%
5.4337%
5.4095%
5.0134%

4.9805%

4.1639%
4.1436%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 股 数 量
（股）

10,867,472
10,912,472
10,113,379
10,158,379

10,158,379

10,218,379
10,218,179

持股比例

5.4337%
5.4095%
5.0134%
4.9805%

4.1639%

4.1436%
4.1435%

变动情况

主 动 减 持0.5253%
被 动 稀 释0.0242%
主 动 减 持0.3961%
被 动 稀 释0.0329%
被 动 稀 释0.8166%
被 动 稀 释0.0203%
主 动 减 持0.0001%

二、其他情况说明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仍无控股股东。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的情形。3、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88010 证券简称：福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4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

项“基于微透镜聚能效应的高性能红外探测器研发”项目于近日获得福建省“2023年度国家重大科技
项目奖补经费”，总金额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政府补助款项尚未收到。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上述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中有850万元属

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其余150万元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
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4年度损益的影响情况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88010 证券简称：福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5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 2个交易日内（2024年 11月 8日、

2024年 11月 11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询证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2024年11月11日，公司收盘价为40.03元/股，公司股票于2024年11月8日、2024年11月
11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4年11月8日、2024年11月11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

询证，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实。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日常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

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公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除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对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影响
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
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的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未发

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公司及有关人员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
况。

为避免相关信息对广大投资者造成误导，公司提示：相关市场传闻的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
较小，未来业务存在不确定性，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审慎对待，谨防热点概念
型炒作，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1、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

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2、截至2024年11月11日，公司收盘价为40.03元/股，公司股票于2024年11月8日、2024年11月

11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88191 证券简称：智洋创新 公告编号：2024-057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青龙山路仪器仪表产业园2号综合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
75

84,464,498
84,464,498
54.7996
54.79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国永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刘俊鹏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4,460,948
比例（%）

99.9958

反对

票数

3,050
比例（%）

0.0036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于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4,387,248
比例（%）

99.9085

反对

票数

76,750
比例（%）

0.090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4,459,762
比例（%）

99.9944

反对

票数

4,736
比例（%）

0.00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前三
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872,443

比例（%）

99.8778

反对

票数

4,736

比例（%）

0.122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3为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璐、王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88169 证券简称：石头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4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70%，主要系科创50指数连续30个交易日涨幅达到67%，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跌
幅达到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未
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截至2024年11月11日，公司收盘价为223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司最新市
盈率为19.71倍，公司所处的小家电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21.73倍。股票价格可能受到
宏观经济、市场环境、行业发展、公司经营情况及投资者偏好等多重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70%，根据《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
重异常波动情形。

二、上市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询证，现就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日常经营情况
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产品研发、生产

及销售正常推进、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公开披露的重大

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其他事项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科创

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
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

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
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在投
资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上网公告附件
《关于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有关事项的询证函》的回函
特此公告。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88721 证券简称：龙图光罩 公告编号：2024-015
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 3个交易日内（2024年11月7

日、2024年11月8日、2024年11月11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实际控制人，截至 2024年 11月 11日，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24年 11月 7日至 11月 11

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通讯、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近期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

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

但不限于正在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情况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以及对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

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